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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0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已主动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具备良好的资金偿

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汇

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2,293,466,4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92%，以

下简称“广汇集团”）通知，广汇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部分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份解押的具体情况 

广汇集团将质押给中泰信托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权办理了股权解除质

押手续，具体明细如下： 

 

（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广汇集团另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权办理了股权质押手

续，本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期限自股权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止。具体明

细如下： 

序号 信托公司/资金方 借款人 解押股票（股） 占公司总股本% 

1 中泰信托 广汇集团 130,000,000 2.49%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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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止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 广 汇 集 团 已 累 计 质 押 其 持 有 本 公 司                    

1,498,91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 5,221,424,684 股的

28.71%。 

 

（三）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说明 

控股股东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已主动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具备良好的

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本次股权质押主要用于补

充质押，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若公司股价波动到

预警线时，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

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序号 信托公司/资金方 借款人 质押股票（股） 占公司总股本% 

1 申万宏源 广汇集团 40,000,000 0.77% 


